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智

联”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范文件的规定，对

传化智联募集资金用途涉及的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变更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

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向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7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传化集团有限公司、长

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杭州中阳融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7,106,59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根据发行方案实际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新股 446,954,31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9.8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2,499,953.5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74,550,287.67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327,949,665.83 元。

2015年 11月 2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前述募集资金到账事项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5〕473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概况 

1、根据《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包括“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和“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

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项目 总投资规模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 

一 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 264,973.00 222,348.00 

1 杭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36,178.00 28,046.00 

2 泉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3,827.00 14,993.00 

3 衢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1,522.00 21,522.00 

4 南充传化公路港项目 39,227.00 28,642.00 

5 重庆沙坪坝传化公路港项目 21,886.00 9,273.00 

6 长沙传化公路港项目 78,573.00 78,573.00 

7 淮安传化公路港项目 31,465.00 31,465.00 

8 青岛传化公路港项目 12,295.00 9,834.00 

二 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329,689.00 227,902.00 

合计 594,662.00 450,250.00 

2、2017 年 1 月 6 日和 2017 年 1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子公司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调整为

传化物流及其子公司浙江传化陆鲸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传化货嘀科技有限公司、传

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浙江陆港互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数链

科技有限公司”）、传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传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传化支付有限

公司、天津传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杭州传金所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实施。 

3、2017 年 8 月 31 日和 2017 年 9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临时）会议和 2017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的募投项目中“杭州传化

公路港项目”“长沙传化公路港项目”“淮安传化公路港项目”“青岛传化公路港项

目”以及“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投资额

度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 

拟调整投向的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1 杭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8,046.00 5,501.00 22,545.00 

2 淮安传化公路港项目 31,465.00 18,110.00 13,355.00 

3 青岛传化公路港项目 9,834.00 1,200.00 8,634.00 

4 长沙传化公路港项目 78,573.00 19,337.00 59,236.00 

5 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227,902.00 93,152.00 134,750.00 

合计 375,820.00 137,300.00 238,520.00 

此外，公司在调整上述“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投资

额度的同时对“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各具体实施主体使用的募集资金金

额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实施主体 

调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拟调整投向的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1 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33,748.07 24,652.20 9,095.87 

2 浙江数链科技有限公司 10,929.33 -10,938.89 21,868.22 

3 传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4,050.01 550.01 3,500.00 

4 传化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841.94 1,499.99 1,341.95 

5 传化支付有限公司 6,952.25 0.01 6,952.24 

6 天津传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751.26 1,999.99 2,751.27 

7 浙江传化陆鲸科技有限公司 70,401.21 37,698.14 32,703.07 

8 杭州传化货嘀科技有限公司 57,204.67 31,604.67 25,600.00 

9 杭州传金所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6,285.88 6,085.88 200.00 

合计 197,164.62 93,152.00 104,012.62 

注 1：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前，O2O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0,737.38万



 

 

元（由传化物流使用），因此上述表格中“调整前拟投入募集资金”为拟投入的募集资金规模

减去已经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 

上述变更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其他实体公路港项目的建设，具体资金使用

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实施主体 总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金华公路港项目/金华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28,000.01 12,704.02 

2 荆门公路港项目/荆门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25,765.52 16,290.27 

3 沧州公路港项目/沧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37,718.02 27,000.02 

4 商丘公路港项目/商丘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26,286.66 10,245.72 

5 温州公路港项目/温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28,026.57 8,386.71 

6 郑州公路港项目/郑州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47,174.08 37,713.91 

7 包头公路港项目/包头传化交投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42,013.67 5,753.31 

8 合肥公路港项目/合肥传化信实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12,500.00 6,546.18 

9 怀化公路港项目/怀化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28,041.44 12,659.86 

合计 275,525.97 137,300.0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4、截至 2018年 7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10,883.08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本息余额为 142,343.84 万元，各项目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项目 

原拟投入募集

配套资金 

2017 年 8 月调

整后拟投入募

集配套资金 

截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项

目累计投入 

一 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 222,348.00 178,200.00 174,626.86 

1 杭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8,046.00 22,545.00 21,722.57 

2 泉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14,993.00 14,993.00 14,993.00 

3 衢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21,522.00 21,522.00 21,522.47 

4 南充传化公路港项目 28,642.00 28,642.00 28,642.00 

5 重庆沙坪坝传化公路港项目 9,273.00 9,273.00 9,124.56 

6 长沙传化公路港项目 78,573.00 59,236.00 59,237.49 

7 淮安传化公路港项目 31,465.00 13,355.00 13,354.91 



 

 

8 青岛传化公路港项目 9,834.00 8,634.00 6,029.86 

二 
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2017年 8

月增加） 
- 137,300.00 46,668.68 

1 金华公路港项目 - 12,704.02 7,658.77 

2 荆门公路港项目 - 16,290.27 5,330.30 

3 沧州公路港项目 - 27,000.02 4,529.50 

4 商丘公路港项目 - 10,245.72 7,543.88 

5 温州公路港项目 - 8,386.71 3,435.81 

6 郑州公路港项目 - 37,713.91 7,800.72 

7 包头公路港项目 - 5,753.31 4,774.29 

8 合肥公路港项目 - 6,546.18 3,095.83 

9 怀化公路港项目 - 12,659.86 2,499.58 

三 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227,902.00 134,750.00 89,587.54 

合计 450,250.00 450,250.00 310,883.08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调整“实体公路港网

络建设项目”与“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规划，拟将尚未

投入该等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本次拟变更

的募集资金合计 69,937.87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15.89%。具体调整情况具

体如下： 

单位：万元 

一 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

拟投入募集

资金 

本次拟调整

投向的募集

资金金额 

本次调整

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截

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 

后续计划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方案后项

目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注 1] 

调整后

的投资

进度 

1 金华公路港项目 12,704.02 4,356.00 8,348.02 7,658.77 689.25 2018 年 12 月 91.74% 

2 荆门公路港项目 16,290.27 6391.00 9,899.27 5,330.30 4,568.97 2018 年 12 月 53.85% 

3 沧州公路港项目 27,000.02 19,156.00 7,844.02 4,529.50 3,314.52 2018 年 12 月 57.74% 

4 温州公路港项目 8,386.71 3,366.00 5,020.71 3,435.81 1,584.90 2018 年 12 月 68.43% 

5 郑州公路港项目 37,713.91 17,792.00 19,921.91 7,800.72 12,121.19 2019 年 6 月 39.16% 



 

 

二 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序

号 
实施主体 

本次调整前

拟投入募集

资金 

本次拟调整

投向的募集

资金金额 

本次调整

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前

次变更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后续计划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调整方案后项

目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注 1] 

调整后

的投资

进度 

1 
传化公路港物流

有限公司 
    9,095.87      4,884.87      4,211.00  4,211.00 0.00  

48 个月 

100.00% 

2 
传化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3,500.00      2,043.00      1,457.00  1,027.29 429.71  70.51% 

3 
传化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1,341.95         647.00         694.95  442.65 252.30  63.70% 

4 
天津传化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751.27         694.00      2,057.27  1,191.85 865.42  57.93% 

5 
浙江传化陆鲸科

技有限公司 
  32,703.07      8,951.00    23,752.07  16,922.00 6,830.07  71.24% 

6 
杭州传化货嘀科

技有限公司 
  25,600.00      1,657.00    23,943.00  17,481.08 6,461.92  73.01% 

合计 177,087.09 69,937.87 107,149.22 70,030.97 37,118.25 - - 

注 1：上表涉及的实体公路港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均有所延长（依据建设情况分别

延长 9 至 12 个月不等），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亦有所延长

（延长 12 个月）； 

注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合计 69,937.87 万元，拟全部用于“杭州众成物流

供应链管理项目”，具体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铺底存货投入 85,405.60  63,906.75 

2 硬件设备投入 420.00  420.00 

2.1 电脑等办公设备         160.00  160.00 

2.2 物流仓储设施         260.00  260.00 

3 系统开发投入   1,199.62 1,199.62 

4 仓库租赁及管理费 4,411.50 4,411.50 

合  计 91,436.72  69,937.87  

为了便于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将以增资或者借款的形

式为项目实施主体提供项目建设资金，同时授权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设立以及



 

 

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前，

为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待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以本次变更投资项目后的募集资金对《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期间投入的

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三、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变更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之“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

使用概况”及“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计划”部分

所述内容。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为进一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符合

行业的发展趋势，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会对部分公路港的投资建设方案、

功能布局等做一些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公司还会考虑部分公路港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在实施过程无法按时获取剩余的建设用地，进而导致实际预计工程建造等相关费

用及建设进度较原计划存在一定变化。此外，公司在实施“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

级项目”时，根据公司战略的发展需要以及行业发展模式的调整，公司互联网业务

的开展亦进行了持续的优化，重点强化线上互联网业务与线下公路港业务融合程度，

使“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在软硬件投入、实施投入、运营与渠道推广投

入等方面的实际支出及未来安排与原计划存在一定变化；同时，考虑到 O2O 物流

网络平台是公司传化网发展的重要基础平台与流量入口，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具有持

续性，为了更好地促进 O2O 物流网络平台项目与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相互融

合促进，项目建设进度也可能存在一定调整。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在对“实体公路港网络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各个子项目以

及“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进行梳理分析后，认为由于部分费用实际支出

低于预期，“金华公路港项目”“荆门公路港项目”“沧州公路港项目”“温州公路港



 

 

项目”“郑州公路港项目”等五个公路港项目以及“O2O 物流网络平台升级项目”

拟投入的募集资金将产生部分结余且预计达到可以使用的状态将有所延长。 

经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分析，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杭州众成物流供应

链管理项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入的“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是

公司基于提升平台黏性而开展物流供应链管理业务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符合公司长

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基于提升传化网平台黏性而开展的物流供应链管理业务是公司

战略中的业务主轴，是拉动和连接传化网智能物流业务（以下简称“传化网”）各

产品要素的引擎之一，从揽货、线路运营、分拨落货、仓储运营、末端配送等多方

面为传化网生态产品提供应用场景，丰富公司的盈利模式，并提升公司的创新能力

及盈利能力。 

（三）拟变更的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可行性 

1、杭州众成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 

（1）项目概况 

供应链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

实现产品设计、采购、仓储、生产、销售、配送、金融及增值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

同的组织形态，具有创新、协同、共赢、开放、绿色等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供应链已发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供应链新阶段。传化智联于

2015 年完成资产重组后，把握机遇，积极加快推进全面的业务转型与战略布局，

形成了传化网智能物流业务与化工业务协同发展的崭新业务格局。区别于服务消费

端短链的电商平台，公司致力于打造服务于生产端、贯穿整个供应链长链的服务平

台，服务“长尾”市场，以提升行业运作效率。 

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是公司实现传化网各业务单元链接与联动的主轴，是传化

网规模与效益提升的重要引擎，贯穿整个传化网生态体系。公司物流供应链管理项

目以提升传化网平台黏性为目标，协同传化网体系内的信息系统基础（如基于智能

订单管理系统、智能调度与运输系统、云仓管理系统等）、各项业务资源（如城市



 

 

公路港物流中心、百万运力池及金融业务牌照等），为公司优质客户提供包括采购

执行、分销执行、仓储、运输、配送、信息系统、金融及其他增值服务等在内的全

链条综合供应链平台服务。 

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是公司基于提升平台黏性开

展的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的重要的一部分，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众成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供应链”）。本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为

91,436.72 万元。 

（2）实施主体 

企业名称：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方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9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科技城 211-22 室（萧山区钱江农场） 

经营范围：不带储存经营（批发无仓储经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其他危险

化学品（具体内容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浙杭（萧）安经字【2017】

07005365）；仓储管理；货物装卸及搬运服务；计算机技术、互联网领域内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仓库租赁、物流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

大型物件运输、集装箱运输）；物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理及相关

配套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服务；佣金代理；货物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销售：煤炭、焦炭、仓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智能仓储运输系统、燃料油、

有色金属、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物）、橡

胶制品，纺织原料及辅料，服装，纸制品（除出版物），纸浆，木制品，机械设备

及配件，皮革制品，电线电缆，通讯设备，节能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仓储



 

 

服务(分支机构设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宁新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3）可行性分析 

1）发展供应链业务为助推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且市场空间较为广阔 

2017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是国务院首次颁发的关于供应链发展方面的纲领

性文件，充分肯定了供应链作为重要的组织形态对于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意

义，并要求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覆盖我国重点产业的智慧供应链体系，培育 100 家

左右的全球供应链领先企业，使得我国成为全球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中心；

2017 年 10 月，总书记在十九大会上首提“现代供应链”，并指出“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将我国物流供应链发展提到新高度。 

供应链作为重要的组织形态，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促进产业跨界和协

同发展，推进供应链现代化创新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是实现“降本增效”

的重要手段。同时，根据《2016-2020 年中国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市场前瞻与商业

模式分析报告》，2015 年我国供应链服务市场规模超过 1.5 万亿美元，未来五年我

国物流及供应链服务市场价值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 15%左右，市场空间广阔。 

2）传化智联致力于打造服务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供应链服务平台 

公司传化网致力于打造服务于生产端、贯穿整个供应链长链的服务平台，服务

“长尾”市场，以提升行业供应链的效率。传化网以智能信息系统与支付系统为核

心，以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为“基础底座”，融合互联网物流业务与金融业务，通

过物联网、车辆网及各类智能硬件为载体，为城市、城市群以及行业提供端到端一

单到底式的智慧供应链平台服务，实现供应链闭环生态圈；同时，在传化网生态圈

内，围绕物流业务，不断衍生出大量围绕制造业、物流企业、卡车司机的业务场景、

服务场景以及金融场景，吸引了包括金融要素、资源要素、科技信息要素、人才要



 

 

素等各类资源要素汇聚到生产端，这些要素资源在传化网内形成了系统的生产服务

体系。由此，传化网的智能物流服务以及生态圈内形成的系统性生产服务体系，将

共同服务于企业的智能制造，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进而助力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3）供应链管理服务提升平台粘性、丰富公司提供增值服务的场景及盈利模式 

依托公司在公路物流行业积累的多年经营经验及线下线上的资源优势，通过供

应链管理服务增加公司平台中货源总量，促进平台中存量物流企业及司机会员的活

跃度与交易量，满足物流企业及个体司机的业务需求，增加存量运力对于传化网的

黏性，并且能够不断吸引新的运力资源加入传化网，形成货源与运力的良性互动与

循环；同时，公司亦可以通过供应链管理服务为不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提供一系

列增值服务，更多的增值服务场景亦将丰富公司的盈利模式，并提升公司的创新能

力及盈利能力。 

以化工行业为例，纺织化学品行业产业链条从上游的原料商到零售终端经过多

道加工程序及交易环节，煤、石油及天然气等原材料经上游开发商采集后，销向原

料贸易商及化工生产商，经由化工生产商生产加工成染料及助剂等纺织化工产品，

再经由纺织厂与印染厂的处理后送交面料商、服装厂、家纺厂等加工成最终产品，

最终流向市场销售给大众消费者。在开展上述物流供应链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公司

可以凭借全国化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网络及线上运力调度与匹配平台的优势，为客

户提供专业化的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凭借公司在纺织化工行业显著影响力及丰富

的资源储备，为客户提供上游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集中采购服务；凭借公司在保险、

保理、融资租赁及支付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配套金融服务；同

时货主企业、物流企业及司机会员交易的活跃将衍生出在大量在车后市场、餐饮、

住宿、娱乐等多方面的需求与交易。 



 

 

 

（4）投资估算 

本项目计划投资额为 91,436.7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69,937.87 万元，项目投

资估算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铺底存货投入          85,405.60           63,906.37  

2 硬件设备投入             420.00              420.00  

2.1 电脑等办公设备 160.00 160.00  

2.2 物流仓储设施 260.00 260.00  

3 系统开发投入           1,199.62            1,200.00  

4 仓库租赁及管理费           4,411.50            4,411.50  

合  计 91,436.72 69,937.87 

（5）实施计划及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运营预测期为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末，预计运营预测期累计

营业收入约 75.51 亿元，净利润 1.24 亿元。 

（6）立项及环评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及土建工程等固定资产投入，无污染源，不需要进行立

项备案及环评审批。 

（四）项目风险分析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市场经济的运行轨迹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这将对公司物



 

 

流供应链业务的经营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国内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工商

企业物流需求较旺盛，对物流供应链业务需求也因此比较活跃；当宏观经济处于下

降阶段时，工商企业物流需求也随之下降，从而导致物流供应链业务需求的下降。

因此，宏观经济的周期性也会间接影响到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的开展。 

2、信息技术风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已发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的智慧供应

链新阶段。公司通过智能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来连接货主 ERP 系统及供应商信息

系统、以及其他平台系统的端口对接和融合，链接传化网各业务系统，从而提高物

流供应链业务的信息化集成服务能力。可见，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的开展对信息系

统支持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相关技术更新较快，若公司无法维持稳定地技术

积累、更新与改进，将对公司的物流供应链业务的开展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 

3、内部控制风险 

公司结合自身多年的业务开展经验，建立了较为全面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严格执行。依托覆盖全国范围的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网络和数字化智

能网络，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未来其经营模式势必需随着多地区多

行业的业务开展而不断做出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和调整，从而可能存在因内部控制体

系不健全而影响供应链业务开展，从而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 

4、政策风险 

2017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接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充分肯定了供

应链作为重要的组织形态对于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意义。公司所开展的物流

供应链聚焦商物流服务产品，立足于打造行业深度垂直供应链标杆模式，政府部门

目前较为支持公司所开展的物流供应链业务，但若国家相关部门未来实施调整或变

更相关规划及政策，可能对公司物流供应链业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5、财务风险 

杭州众成供应链管理项目是公司基于提升平台黏性开展的物流供应链管理项目



 

 

的重要部分，公司物流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涉及合同物流、商贸业务及商物流业务

三类，伴随着业务规模逐渐扩大，本项目在存货跌价及应收账款方面存在风险如下： 

（1）存货跌价的风险 

2015年至 2017年，传化智联合并口径下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52,585.23万元、

83,164.05 万元和 127,913.54 万元，分别占总资产的 3.64%、4.86%和 5.31%，公司

物流供应链管理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是存货账面价值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司账

面计提的跌价准备均系对部分积压、残次的原材料或库存商品所计提的跌价准备。

大部分存货因为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目前不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未来如

果因存货受市场影响大幅贬值而需要计提大量存货跌价准备，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存在一定的存货跌价风险。 

（2）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伴随着物流供应链管理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张，公司的应收账款规模也将逐渐上

升。虽然公司建立了严格的应收账款回收的量化考核指标，建立了销售人员保证金

制度，提高销售人员的风险意识，加大货款的回收力度，降低坏账风险。但如果下

游行业出现重大变化，导致客户无法按期付款或者没有能力支付款项的情况发生，

公司的相关应收账款将形成坏账，可能会对公司的利润水平和资金周转产生一定的

不利影响。 

6、项目效益不达预期风险 

本项目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规模和业绩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但项目的实施

过程和实施效果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项目的盈利能力受设备及仓库的采购或租

赁成本、系统建设、运营能力等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主

营业务产品价格的变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市场开拓等因素也会对项目的投

资回报产生影响。本项目仍存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8年 8月 1日，传化智联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认

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着眼于公司业务整体发展布局而做出的谨

慎决定，变更内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 

2018年 8月 1日，传化智联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内容及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相

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

发展布局和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传化智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现阶段信息披露义务和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传化智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异议，该变更事项须待股

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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